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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:赣州市欣荣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

住所地址:兴 国县潋江大遒 ll上 号

本机关对你公司代理的兴国县中医院骨密度仪采购项

目 (项 目编号:GZXR2017-XG」-G007)采购活动中存在的违法

行为,作 出政府采购行政处珥,明J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:

=、 违法事实          “

1.招标宋件中技术分中有部分加岔项与基本技术要求

设罩重复 9,商务分值中的售后服务及项囝施主方案分值设

定的评审因素未量化到相应区间,而是仅以优、相邻、最低

的标准来打分。

上述评分标准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

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第四款,财政部令第 18号令第 18条 ,财
库[2()16]⒛ 5号第 2条第4项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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∷ =∷1作拽的处罚决定和处罚铱据

∷ 依据 《屮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△条、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 ,

本机关作如下决定:       ∷ 、

贲令限期改正:给予警告。

三、权利告知
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

目起 6()臼 内向赣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,或者在接至刂本

处罚决定书乏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兴国县人民法院提起行

政诉讼∴ ∷

除法律另有规定外,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,行政处

罚不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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